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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夫斯堡防止代理銀行清洗黑錢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 
 
1.  緒言 
 
 由多家國際金融機構組成的沃爾夫斯堡組織 1已同意以本原則作為建立及維持代理

銀行業務關係的指引，在全球適用。沃爾夫斯堡組織相信，參與機構奉行本原則，

可有效加強風險管理，並就客戶關係作出穩妥的商業判斷。此外，奉行本原則，有

助沃爾夫斯堡組織各成員防止本身在全球的業務被利用作犯罪途徑。 
 
2.  代理銀行業務 
 
 本原則適用於參與機構與代理銀行客戶2建立或維持的一切代理銀行業務關係。代理

銀行業務即是參與機構向另一家金融機構提供往來戶口或其他負債賬戶及相關服

務，以配合該金融機構進行現金結算、流動資金管理及短期借貸或投資活動之所需。

參與機構可自行決定將本原則擴大應用於本身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一切業務關

係。 
 
3.  責任與監督 
 
 參與機構須制訂適當政策和程序，規定由指定人員確保內部遵守本原則。所訂的政

策和程序須規定由至少一名人員審批代理銀行業務關係，而審批人的職級須高於處

理該業務關係的人員，或者彼此並無從屬關係。所訂政策和程序亦須規定由適當人

員進行獨立審查，以確保有關的業務關係貫徹遵守該參與機構的政策、程序以及本

原則。 
 
4.  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的盡職審查 
 
 本原則提倡以風險評估作為審查基礎。對於風險較高的代理銀行客戶，應進行更嚴

格的盡職審查。本原則列出各類風險指標，參與機構在建立業務關係時應予參考，

以及不時判斷應進行哪些合理盡職審查或更嚴格的盡職審查。具體而言，參與機構

須參考以下的風險指標： 
 

• 代理銀行客戶的所在地 -  

代理銀行客戶所在及／或其最終母公司總部所在的司法管管轄地區，可以顯示

風險是否較高。某些地區已被國際公認為防止清洗黑錢措施不足，監督規管不

力，或存在較大的犯罪、貪污或資助恐怖主義活動風險。反之，另一些地區，

例如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FATF)的成員則設有強力監管，故風險較

低。參與機構須查閱監管機構或 FATF 等國際組織的公告，以評估代理銀行客

戶所在及／或其最終母公司總部所在地區的風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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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銀行客戶的擁有權及管理架構 - 

擁有者的所在地、其法定組成形式，以及擁有權結構的透明度，均可以顯示風

險是否較高。同樣，管理層的所在地及其經驗，亦可能需要額外關注。某代理

銀行客戶如果由政治人物參與管理或擁有，亦可能令風險提高。政治人物是指

目前或曾經具有公信地位的人士，例如政府官員、公眾公司高層行政人員、政

客、政黨要員等等，並包括其家人和密切夥伴。 
 

• 代理銀行客戶本身的業務及客戶基礎 - 

代理銀行客戶從事的業務種類及其服務的市場種類，均可以顯示風險是否較

高。如客戶參與某些國際公認為特別容易招致清洗黑錢、貪污或資助恐怖主義

活動的業務類別，尤須倍加關注。同樣，如果代理銀行客戶的大部分經營收入

來自高風險客戶，其風險亦相應提高。高風險客戶是可能參與一些活動或與某

些司法管轄地區有聯繫，而這些活動或地區已被可靠資料來源認定為特別容易

涉及清洗黑錢活動者。 
 

各參與機構可視情況需要而決定每個風險因素的重要性。 
 

5.  盡職審查水平 
 
 參與機構須對所有代理銀行客戶進行適當的盡職審查，確保參與機構充分了解客戶

的風險狀況，以及是否可放心與客戶進行交易。參與機構應考慮客戶必須在國際公

認為能夠充分打擊清洗黑錢活動的監管環境下經營業務或受到此種監管約束。在這

些方面，參與機構亦可依賴已公開的資料，包括由代理銀行客戶提供，以及從可靠

第三者（監管機構、交易所等）取得的資料進行盡職審查。對任何代理銀行客戶進

行盡職審查時，須適當考慮以下各項因素。 
 

• 客戶所在地及其組織架構 

 代理銀行客戶的最終母公司註冊及／或總部所在的司法管轄地區、有意與參與

機構建立代理銀行業務關係的營運部門所在的司法管轄地區，以及代理銀行客

戶的法定組成形式。 

• 客戶擁有權及其行政管理層 

 代理銀行客戶是公眾或私營公司；如屬公眾公司，其股份是否在交易所掛牌買

賣，而該交易所是否設於充分公認為監管有力的司法管轄地區；以及任何主要

控制權益持有人的身份。行政管理層的架構和經驗。他們是負責公司日常營運

的最高層行政人員，可包括代理銀行客戶的董事會、監督委員會或執行委員會

的成員，亦可包括其執行委員會和同等地位的人士，視乎代理銀行客戶的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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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而定。行政管理層或擁有權的架構是否有政治人物在內。 

• 代理銀行客戶的業務 

 代理銀行客戶向本身客戶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種類，並根據代理銀行客戶的

風險水平考慮其業務所覆蓋的市場地域。 

• 向代理銀行客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與代理銀行客戶建立業務關係的商業目的，包括向代理銀行客戶提供的產品和

服務。 

• 受監管的狀況和往績 

 負責監理或督導代理銀行客戶的主要監管機構。如有需要，參與機構亦應參考

公開資料，以查明代理銀行客戶最近曾否受到任何刑事或監管處分。 

• 防止清洗黑錢措施 

 代理銀行客戶所訂防止清洗黑錢措施的性質，以及在全球施行的幅度。 

• 沒有與空殼銀行作出任何業務安排 

 確定代理銀行客戶不會利用參與機構的產品和服務與空殼銀行進行業務交易。 
 「空殼銀行」是指：(i) 並無在本身獲許可從事銀行業務的司法管轄地區內的固

定地址經營業務；(ii)並無聘用一名或多名人員在該固定地址全職經營業務；(iii) 
並無在該地址保存營業紀錄；以及(iv) 並無接受向其發出銀行營業牌照的銀行

監理機關檢查。然而，在本原則範圍內，任何銀行如符合上述準則，但同時亦

是受監管聯營機構，則不視為空殼銀行。受監管聯營機構是指由一家金融機構

直接或間接擁有，而發牌予該金融機構的司法管轄地區，並非 FATF 界定的不

合作地區，同時聯營機構本身亦受該司法管轄地區的銀行監理機關監督。在此

情況下，該聯營機構不屬於（視乎所涉情況而定）空殼銀行或離岸銀行。 

• 訪查客戶 

 除非已經採取充分的其他措施，否則參與機構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前或在建立

關係後一段合理時間內，應派代表到代理銀行客戶的辦公地點訪查，以確定代

理銀行客戶並非空殼銀行，並了解其他相關事項。 
 
6. 更嚴格的盡職審查 
 
 對於風險較高的代理銀行客戶，參與機構必須在盡職審查以外，進行更嚴格的盡職

審查，包括考慮以下各項因素，確保參與機構對客戶有更深了解： 
 

• 擁有權和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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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所有重大控制權益，須審查持有人的財富來源和背景，包括其市場聲譽，

以及擁有權近年的重大變化（例如最近五年）。此外，亦須更深入了解其行政管

理層每名成員的經驗，以及行政管理架構近年出現的重大變化（例如最近兩年）。 

• 政治人物參與 

 如有政治人物可能持有代理銀行客戶的權益或參與其管理層，參與機構須查明

該人士在代理銀行客戶內部的角色。 

• 代理銀行客戶的防止清洗黑錢措施 

 參與機構須審查代理銀行客戶的防止清洗黑錢和識別客戶身份措施質素如何，

包括該等措施是否符合國際認可標準。參與機構的審查程度，視乎客戶顯示的

風險而定。此外，參與機構可與代理銀行客戶的代表面談，以明瞭客戶的高層

管理人員是否認同防止清洗黑錢措施的重要性。 

• 下游代理結算 

 「下游代理結算行」是指某代理銀行客戶既使用參與機構的代理銀行服務，同

時又以本身在參與機構所設賬戶內的貨幣，向其他金融機構提供代理銀行服

務。參與機構向同時擔任下游代理結算行的客戶提供代理銀行客戶服務時，須

採取合理步驟，以了解該客戶向哪些類別的金融機構提供下游代理結算服務，

並須考慮客戶對該些金融機構實行防止清洗黑錢措施的程度。 
 
7.  空殼銀行 
 
 參與機構不可向空殼銀行提供產品或服務。 
 
8.  中央銀行與國際組織 
 
 本原則一般不適用於中央銀行和 FATF 成員國金融管理機構等客戶，亦不適用於國

際或地區開發銀行或貿易銀行客戶（例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世界銀行）。至少在向此等組織提供產品和服務，以配合其主要活動所需的情況下，

本原則並不適用。 
 
9.  分行、附屬機構和聯營機構 
 
 參與機構須先行判斷該客戶與其最終母公司（如有）的關係，然後才確定對代理銀

行客戶進行盡職審查的程度和範圍。一般而言，如果代理銀行客戶是分行、附屬機

構或聯營機構，須在確定盡職審查的幅度時考慮其母公司的情況。如果客戶不屬於

母公司持有重大或實質控制權的聯營機構，則須同時審查客戶及其母公司。但對於

涉及某些特別情況的分行、附屬機構或聯營機構，則應進行更嚴格的盡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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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向客戶實施本原則 
 
 參與機構應向新的代理銀行客戶實施本原則。此外，由於本原則將多個先前並未在

全球施行的概念統一集結成文，各參與機構須對現有的代理銀行客戶進行風險審

查，以確定是否須對客戶進行額外的盡職審查，務求對客戶的了解達致本原則所要

求的水平。 
 
11. 更新客戶檔案 
 
 參與機構的政策和程序應規定，須對代理銀行客戶資料作定期檢討和更新，或在該

等客戶風險狀況有重大變化時予以檢討和更新。定期檢討代理銀行客戶的工作應以

評估風險為基礎。 
 
12. 監察和舉報可疑活動 
 
 參與機構須對自身整體全面實施適當的政策和程序，偵測和調查不尋常或可疑的活

動，並依法舉報，包括制訂指引說明何謂不尋常或可疑活動，並附說明例證。有關

的政策和程序須包括適當地監察代理銀行客戶活動的措施。 
 
13. 結合為防止清洗黑錢程序之組成部分 
 
 參與機構應視本原則為其全面防止清洗黑錢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14. 建議成立國際註冊處 
 
 沃爾夫斯堡組織倡議設立金融機構的國際註冊處，並賦予監管地位。金融機構辦理

註冊時，須提交有用的資料，方便進行本原則所述的盡職審查，而此等資料可幫助

金融機構切實奉行本原則。 
 
 
 
1沃爾夫斯堡組織由以下具領先地位的金融機構組成：荷蘭銀行、Banco Santander Central Hispano S.A.、
東京三菱銀行、栢克萊銀行、花旗集團、瑞士信貸集團、德意志銀行、高盛、滙豐、摩根大通、法國興

業銀行、瑞士銀行。 
 
2代理銀行客戶是參與機構的客戶。該客戶本身亦是金融服務公司，在參與機構開立代理銀行服務賬戶，

並使用此賬戶為本身的客戶結算交易。此名稱包括（但不限於）銀行、經紀商、互惠基金、單位信託基

金、投資服務公司、對沖基金、介紹經紀、貨幣服務公司、退休基金、信用卡發卡機構、商業信貸公司、

家庭財務公司、按揭銀行、房屋協會及租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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